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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6+1 合作”：渐成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新标杆①
  

 

 

2011 年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的第一届中国—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，

拉开了“16+1 合作”的序幕。2012 年在华沙召开的首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

人峰会，正式开启了“16+1 合作”进程。时至今日，“16+1 合作”已经顺利走

过 5 年的历程。5 年来，在领导人会晤的引领下，“16+1 合作”力度不断加大，

机制日趋成熟，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展，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跨区域合作机

制。此次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，与爱沙尼亚、斯洛文

尼亚、立陶宛等国签署合作文件，实现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中东欧 16 国

的全覆盖。中东欧地区已渐成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新标杆，为“一带一路”的

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。 

“16+1”之所以能快速成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新标杆，与其所处的独特

区位、较低的市场风险、强劲的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层面的

支持密切相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
倪月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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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区位优势看，中东欧地区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枢纽。中东欧国家

是欧洲的“东大门”，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，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目标区域。

无论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向西出发，经过中东欧地区到达到西欧，还是“21

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从中国港口出发，经由海上到达欧洲，中东欧国家都是必

经之路。可见，中东欧地区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地区，起着战略区域性

支点的作用。这也是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—中东欧国家合作，提出实现

“16+1 合作”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充分对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

    

从市场风险看，中东欧国家是“带路”沿线国家中市场风险相对较低的地

区之一。从政治层面看，我国与中东欧国家没有领土和领海纠纷；在意识形态

上的冲突和对立较少。从地理位置看，中东欧国家属于原苏东集团，在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和相似性，与中国在历史上有过良好的合作

基础和合作经验。从经济层面看，中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加入了欧盟，有相对健

全的法律法规和较为完善的经济运行机制，且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地区各国的

政治经济体制能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，能够降低中国在这些地区投资的风险成

本。可见，无论是政治形态还是经济形态安全系数看，中东欧地区都相对较高。 

 

从市场需求看，中东欧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，市场需求广阔。

自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O 年代以来，中东欧国家经过改革和转型，将经济建设和

发展问题视为本国的主要战略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，中东欧国家在经历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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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欧盟的过程之后，重新考虑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。搭上中国经济“快车”，

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成为该地区跨区域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。加之，中国与中东

欧国家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。多数中东欧国家已经承接了来自西欧的中

高端制造业，成为欧洲的中高端制造中心和产业基地，而我国目前主要处于全

球产业链的中低端。当中国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关键时期，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需

求为中国提供了有力合作市场。同时，中东欧地区基础设施需要升级改造，恰

好与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促进互联互通的目标相一致，中国可以向它们

提供技术与融资能力。 

 

从制度和政策层面看，“16+1 合作”坚持“平等协商、互利互惠、开放包容、

务实创新”的合作理念，以战略对接的方式进行项目的规划和推进。“16+1 合作”

充分考虑了参与国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，着眼长远，制定了《中国－中

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》，发表了 6 份成果文件，在经贸、地方、农业、卫生、

旅游等领域搭建起 20 多个机制化交流平台，提出匈塞铁路、“中欧陆海快线”、

“三海港区合作”等多个重大倡议，推出 200 多项具体举措，为“16+1 合作”

描绘了蓝图、打牢了基础。可见，“16+1 合作”的目标是充分建立在 17 个参与

国各自发展战略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，这也是“16+1 合作”能够不断前行的现

实原因。  

     

总之，“16+1 合作”在 17 个参与国的共同努力下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。在

本次会晤期间，中国与多国签署合作文件，实现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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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欧 16 国的全覆盖。相信，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双方将不断探

索新的合作方式，充实合作内涵，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，以推动合作取得更多

成果，努力把“16+1 合作”打造成“一带一路”上最耀眼的明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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